
濮阳市民政局

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的情况说明
2021年，我局将按照全市统一要求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确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扎实推进。

　　一、加强制度建设，确保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有序开展。自觉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纳入到全市民政总体工作之中。加强宣传教育，引导干部自觉主动地做好民政信用体系建设工作。同时，进一步加强工作目标责任制管理，不断提高工作落实能力。

　　二、注重理论研究。不断加强民政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，积极借鉴省内外好的信用管理工作经验，指导和稳步推进民政信用体系建设工作。

三、积极打造“阳光民政”。坚持政务公开，充分尊重人的“知情权”，保证民政工作的规范和公开公正。以民政服务群体的需求为导向，不断优化民政服务措施，扎实推进我市民政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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